100年度EMC維護合約

（以下簡稱甲方）

契約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　維護標的：

第二條　數量：詳如附件。

第三條　規格：詳如附件。

第四條　合約總價：新台幣　　　　元整（含稅）
第五條　維護期限：100.01.01 ~ 100.12.31
第六條　付款方式：分四次（100/03、100/06、100/09、100/12）付款，合約標的物每季完成維護，由甲方提供維護紀錄經乙方確認合格無誤後，依乙方付款程序（月結九十天付款）支付新台幣　　　　元整（含稅）。
第七條　維修項目：

一、定期維修：甲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應每三個月定期至設備所在地進行現場維修服務，包括清理、調整、檢視和測試等，並免費更換正常使用下損壞之零件。

二、故障維修：除定期維修外，於非定期維修期間設備如有故障，乙方可於合約期間內之任何時間（7x24）通知甲方派員維護：

１、甲方應於接獲乙方通知後２個工作小時內以電話回應排除故障，若無法以電話方式排除，於４個工作小時內甲方應派員前往維修。

２、故障之程度如甲方無法現場維修，必需攜回處理或維修超過三個工作日以上仍無法回復正常運作時，甲方應提供乙方同型（或優於該設備)規格正常設備替代使用。倘甲方有違反上述規定之情形，應賠償乙方合約總價千分之三為違約金，乙方並得就該季應付之維護費用逕行扣抵之。
３、如遇需移動、異動標的物時，甲方得免費協助乙次搬移至完成為止。
三、維修紀錄：甲方應使用維修記錄簿，完整記載設備維修之情形，使雙方可隨時了解設備維修之狀況。

四、諮詢服務：乙方得於維護期間內免費以電話向甲方諮詢有關設備軟、硬體及服務使用之各種問題。（技術服務專線：　　　　　　　　　　）
五、在甲方進行維護服務前，乙方應將其原有資料先做好備份工作。
第八條　保密責任

　　　甲方對於業務上所接觸之資料或由甲方實際工作所提供之報告等資料，應視同機密文件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並負有保密責任；若有違反，甲方應負相關法令責任及賠償之責任（由乙方依損失列出賠償明細，得標廠商不得異議）。保密條款如下：
一、甲方對於因遠端監控或入侵偵測所取得資料或文件，應負完全保密
之責任。

二、廠商對於交付或告知之文件或資料，應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三、任何因甲方人員洩密所致之賠償或刑事責任，概由甲方負責，乙方並得將該廠商列入拒絕往來戶。

四、乙方如果發現保密標的遭受未授權之使用或有洩密之虞時，應立即通知甲方，並要求廠商採取必要防止措施。

五、契約終止時，甲方應將乙方所提供之資料及因遠端監控所取得資料(包含任何形式資料，例如文件、媒體、電子檔、照片及模型等)退還或銷毀。

第九條　附則：

一、本合約一式肆份，由乙方執存参份，甲方執存壹份，以為憑證。本約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誠信原則處理之。

二、如有涉訟，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三、合約有關之附件均屬本約之一部份，惟附件部分內容如與本約牴觸，該部分應以本約為準。

四、甲方應提供乙方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證明其為合格廠商之相關證照影本。

五、契約書內容如有增刪更改，應於修改處加蓋甲、乙雙方負責人或法人印章後始生效力。

六、有關本合約之意思通知概以本約所載立約人之地址掛號郵寄通知。如因拒收或無法送達而致退回者，均以郵局第一投遞日期為送達日期。

立　約　人
甲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營利事業統一编號：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負　　 責 　　人：孫青
地　　　　　　址：114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電　　　　　　話：(02)2633-2000

營利事業統一编號：01012145

中華民國100年月日簽訂
